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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绍兴平水铜矿主题文旅综合体项目 

2、合同双方 

发包人：绍兴华嵘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人：精工绿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合同金额：10亿元 

4、承包范围：本项目全套单体设计图纸所示土建工程、安装工程、钢结构

工程、幕墙工程、精装修工程、室外总体与绿化及其他附属配套工程。 

5、工期：913日历天 

6、结算方式：由发包人审定确认工程量后按进度支付进度款项。 

7、双方义务 

发包人义务：负责合同、规范约定的施工条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

等进行监督及协调管理等。 

承包人义务：按照合同、规范要求保证项目正常施工开展，并提供维护、质

量保证等一般责任和义务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以总承包模式承建，有助于推动公司从钢结构专业分包向总承包

模式转型，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面对推进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深化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建设等的

市场机遇，该项目的承接有利于提高公司在工业遗产转型和大型综合文旅项目建

设方面的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对公司实现该市场的业务布局和开拓有积极促进

作用。 

3、该项目的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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